附件16

2023年慈溪市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奖励细则

一、奖励政策和申报要求

（一）根据小微企业园实际贡献，给予四星级及以上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属地政府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补助，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园发展。

1.奖励对象：小微企业园属地政府

2.奖励标准：按四星级小微企业园内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的1%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3.申报材料

（1）慈溪市小微企业园贡献奖励申请表（附表1）；

（2）慈溪市小微企业园入园企业营业收入汇总表（附表2）；

（3）税务部门出具的2023年企业营业收入证明或有税务部门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对小微企业园竣工验收后开展数字化建设的，按当年度软性投入的20%及支撑硬件投入的1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补助。

1.奖励对象：小微企业园运营管理机构

2.奖励标准：按2023年小微企业园软性投入的20%及支撑硬件投入的10%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3.申报材料

（1）慈溪市小微企业园数字化建设奖励申请表（附表3）

（2）财务投入明细表（附表4）

（3）项目合同复印件

（4）发票、记账凭证、付款凭证等复印件

4.其他说明

软性投入是指企业信息化项目建设中软件产品和生产性信息服务的购置、实施和监理、信息化规划、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的咨询、网络主机系统集成等费用；硬件投入指用于园区智能化监测、数据采集、数据连接等方面的配套硬件。

对2023年省发文认定的小微企业园，对运营管理机构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对2023年发文认定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小微企业园的，对运营管理机构分别给予最高20万元、30万元和40万元奖励，星级提升的给予补差奖励。奖励根据相应认定文件直接拨付给小微企业园运营管理机构。

（四）鼓励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对获评宁波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给予不超过10万元奖励。奖励根据相应认定文件直接拨付给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运营管理机构。

（五）对当年获评宁波市级认定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给予不超过10万元奖励；对当年获评宁波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优秀）平台，给予不超过30万元奖励。本奖励无需另行申报，以上级部门公布的认定、示范平台相关文件为准。

二、其他

（一）以上小微企业园指经省认定的小微企业园。

（二）在政策扶持期间，若小微企业园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取消认定资格且3年内不得申报星级小微企业园。

附表：
1.慈溪市小微企业园奖励申请表

2.慈溪市小微企业园入园企业营业收入汇总表
3.慈溪市小微企业园数字化建设奖励申请表

4.慈溪市小微企业园数字化建设财务投入明细表

附表1
慈溪市小微企业园奖励申请表
	园区名称
	

	属地政府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申请单位开户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政策
	奖励依据
	申请奖励
金额（万元）

	按四星级及以上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2023年营业收入的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入园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      万元）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区管委会）
（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2
慈溪市小微企业园入园企业营业收入汇总表

	小微企业园区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入园

时间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2023年营业收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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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慈溪市小微企业园数字化建设奖励申请表

	园区运营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E-mail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园区数字化
层次
	□数字硬件  □园区数字化运营  □企业数字化服务
□园区资源数字化集成运营   □其他                   

	项目起止时间
	年      月       ——       年      月 

	项目总投入
	      万元
	其中：软性投入
	   万元

	硬件投入
	      万元
	其他
	       万元

	数字化园区
总结
	从园区数字化层次来描述和总结园区数字化建设的内容、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和下一步的计划。（写不下可另附纸）



	申报承诺
	本企业承诺所提报的所有材料和信息内容真实。
法人代表签字（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地发展服务办（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4
慈溪市小微企业园数字化建设财务投入明细表

企业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元
	投资内容
	发票开具时间
	发票金额
（含税）
	发票金额
（不含税）
	发票号码
	发票入账
凭证号
	实际付款时间
	付款
凭证号
	实际付款金额（含税）
	实际付款金额（不含税）
	核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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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